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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3 日一○一學年第 22次(總次第 88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29日育亞(學務)字第 1020004658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6 日一○三學年第十次(總次第一一七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14日育亞(秘)字第 104000424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7日一○五學年第二次(總次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2日育亞(秘)字第 105000720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2日育亞(秘)字第 105000720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2 日一○六學年第一次(總次第一五一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9 日育亞(秘)字第 106000706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3 日一一二學年第十一次(總次第二六三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育亞(學務)字第1130005768號令發布 

 
一、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

學習輔導等事宜，依據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訂定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特殊教育方案或年度工作計畫。 

（二）審議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三）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交通車或交通補助費及學期最低修

課學分數等事宜。 

（四）協調各處室、院、系（所）主任、學位學程主任行政分工合作，並整

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五）協調系（所）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名額。 

（六）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及學校無障礙網頁。 

（七）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八）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其中委員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校安中心主任、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主任。 

（二）特殊教育專家一名、教職員代表四名、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三

名。 

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期滿得續聘之。 

校長為當然委員兼本會召集人。 

第一項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召集人解聘者，由

召集人依規定遴聘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主任兼任之。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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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或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之決議，以過二分之一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出席指導，或請相關系(所)、學生

或家長列席說明。 

五、本會委員之開會及表決，有關利益迴避之規定，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